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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 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一审阶段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第二被告 

 涉案的金额：保证金 80,000,000元+投资顾问费 117,967,488元+前述保 

证金和投资顾问费自 2015 年 11月 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

利息。 

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虽然公司作为柯塞威的发起人股

东，成为本次诉讼的第二被告，在柯塞威未实缴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对柯塞威的

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，但由于柯塞威有足够的履行能力且鲜言承诺自柯塞威设立至转

让期间的法律风险责任由其承担。因此该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及当期业绩造成

影响。 

 2016 年 3月 31日， 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、“匹凸匹”）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了《广东省深圳市中级

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（2016 ）粤 03民初 138号）》（以下简称“应诉通知

书”）、《民事起诉状》等法律文书复印件，自然人黄永述将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（被告一）（以及简称“柯塞威”）、匹凸匹（被告二）、鲜言（被告

三）列为被告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现将该诉讼的有关情况公

告如下：  

一、本次诉讼起诉的基本情况  

起诉时间：2016 年 1月 19日 



 

受理时间：2016年 1月 21日 

诉讼机构名称：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

原告：黄永述 

被告：柯塞威、匹凸匹、鲜言 

进展情况：公司目前已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得了《民事起诉状》、

《举证通知书》、《应诉通知书》等法律文书。  

二、诉讼的案件的主要内容  

 （一）原告的诉讼理由： 原告于 2014年 12月 31日与被告柯塞威签订了

《投资咨询服务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投资协议”）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 2 亿元用于

证券投资，其中原告以保证金的形式出资人民币 4,000万元，柯塞威出资人民币

16,000 万元。该 2亿元支付至柯塞威指定的账户，并由原告对相关投资提供专业

咨询服务，且可以依据柯塞威的授权进行账户日常的交易操作，柯塞威有权查询每

日交易账户的资产情况。其中第五条资产收益的归属与分配中 5.1.1规定，原告承

诺以柯塞威的出资额为准，按 1.2%/月的固定收益率，按月支付给柯塞威固定收

益。5.2.1 规定，在柯塞威初始资产及原告对柯塞威承诺的资产收益实现后，柯塞

威返还原告缴纳的剩余保证金，同时原告享有本协议所涉及资产账户下的全部剩余

收益，作为其应享有的投资顾问费。2015年 6月 18日，原告与柯塞威又签订两份

补充协议，将原告的保证金数额增加至 8,000万元，同时将柯塞威 1.2%/月的固定

收益率下降为 1.05%/月。 

《投资协议》签订后，原告依约缴纳了保证金，并按照约定进行股票投资的交

易操作。2015年 11月 19日，柯塞威在没有事先通知原告的情况下，擅自将账户

所投资的股票全部卖出，并以各种理由推脱，拒不与原告进行结算。按照当日原告

投资股票的交易价格计算，柯塞威应付原告投资顾问费及保证金为 197,967,488

元。 

另查明,被告二匹凸匹系柯塞威的发起人股东，持有柯塞威 100%的股权。2015

年 6月，被告二匹凸匹将其持有的 100%柯塞威股权全部转让给被告三鲜言，目

前，鲜言是柯塞威的唯一股东。柯塞威的注册资本为 10亿元人民币，实缴资本为

1.15亿元。 



 

综上，根据《合同法》、《公司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在中国证监会已

经发布相关政策停止配资方式投资证券，且柯塞威已经将账户所投资的股票全部卖

出的情况下，原告与柯塞威之间签订的《投资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已经事实上无法

继续履行，应当予以解除。而且，账户中的剩余资产足够支付被告柯塞威的投资及

其固定收益，柯塞威应当及时向原告支付相应的保证金及投资顾问费。被告二、被

告三分别作为柯塞威的发起人股东和现任股东，应当在未实缴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

内对柯塞威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二）原告诉讼请求的内容：  

1．解除原告与被告一双方签订的《投资咨询服务协议》及其补充协议； 

2．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保证金 8,000万元，投资顾问费人民币

117,967,488元，以及保证金和投资顾问费自 2015 年 11月 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

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； 

3、判令被告二、被告三对前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4、本案受理费、保全费、鉴定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担。  

 （三）公司答辩、反诉或反请求的情况  

 本公司正在组织收集相关证据材料进行应诉，力争把对公司的负面影响降到

最低。 

 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 

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暂时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造成影响，虽然公司作为柯塞威

的发起人股东，成为本次诉讼的第二被告，在柯塞威未实缴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

对柯塞威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，但由于柯塞威有足够的履行能力且鲜言承诺自柯塞

威设立至转让期间的法律风险责任由其承担。因此该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及当

期业绩造成影响。 

 四、备查文件  

（一）《民事起诉状》 

（二）《举证通知书》 

（三）《应诉通知书》 

 特此公告。       



 

匹凸匹金融信息服务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一六年四月一日 

 


